
各縣市報到時間：

  106 年 10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9 時至 12 時

總領隊會議：

  106 年 10 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14 時舉行

團本部縣市專車使用相關規定

一、使用時間：

106 年 10 月 21 日至 26 日，每日 08：00~12：00 及 13：00~17；00

二、申請方式及使用規則：

1. 請填妥派車單後，送至團本部服務中心，統一調度。

2. 提供各縣市一輛 9 人座專車。

3. 僅供各縣市隊本部隊職員使用。

4. 請遵守規定使用時間。

5. 最初上車及最後下車地點必須為團本部（中山國小）。

6. 使用範圍僅限宜蘭縣內。

停車證發放及使用規範

樣張

1. 每個縣市提供 3 張停車證

2. 使用時間：10/20~26

3. 停放地點：

‧團本部校內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停車場

4. 使用規則：

‧入場驗證，並遵循現場引導

‧停車場開放時間：7:30~17:30

‧停車證請置於車內擋風玻璃明顯處，以利辨識。台北市


